依据省招录工作方案规定，对报考人数达不到1:3比例的，或者笔试后符合参加面试条件人数达不到1:3比例的，应进行职位调整或取消招录计划。经报省同意，我市发生变化的招录职位为：
1、武汉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业投资促进办公室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原职位代码1601003003调整为1601003101；
2、江岸区人民检察院初任检察官职位发生变化，职位代码为2101031009和2101031101；
3、蔡甸区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科员职位（代码为2101038012），取消招录计划；
4、东西湖区新沟镇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办公室科员职位（代码为2101040011），该职位面试前调剂仍未达到1:3开考比例，根据《湖北省2012年遴选选调生和考试录用公务员空缺职位调剂公告》，取消招录计划。
5、定向从村（社区）主职干部中招录的职位，江岸区、硚口区各调剂1个计划用于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定向从村（社区）主职干部中招录公务员。此外，江岸区、硚口区、汉南区各减少1个计划。
